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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2024～2025 年科技创新普及专题 

竞争择优类项目申报指南 

（专题一至专题二） 

 

专题一、粤东粤西粤北地区科技场馆科普基础条件提升建设 

执行期限：3 年。 

支持方式：事前立项，支持强度不超过 500 万元/项。计划立

项不超过 2 项。 

项目内容：支持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已建成并投入使用的科技

场馆提升科普基础条件，升级改造现有科普展品展项、更新开发

科普展教资源、培养壮大科技辅导员队伍，促进示范效应好、带

动作用强的综合性科技场馆建设，进一步优化科普资源区域平

衡，助力乡村振兴，打造区域科普主阵地，培养青少年学生科学

精神，提升科学素质。 

考核指标：完成升级改造场馆（不包括办公区）面积不少于

2000 平方米；配套科普展品不少于 50 件/套、数字化终端不少于

1 套；新开发科普教育课程不少于 10 项；配备专兼职科技辅导员

不少于 10 人；承诺年开放天数不少于 200 天，设计年接待人数

不少于 10 万人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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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条件：申报单位应为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具有独立法人资

格的科技场馆类单位（可联合具有丰富管理运营经验和成功案例

的科技场馆运营机构或企业进行申报），场馆必须已建成并投入

使用超过 5 年，场馆（不包括办公区）面积不少于 2000 平方

米，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；申报单位应获所在地市科技局推荐，每

市限推荐 1 个单位，提供推荐函；申报单位应提供项目建设计划

方案，承诺配套资金不少于 200 万元（配套资金既可以自筹，也

可由联合申报机构或企业出资），提供配套资金承诺函；项目资

金不得用于基础建设和装修，以及办公区等非面向公众提供科普

服务的场地升级改造。 

专题二、粤东粤西粤北地区乡村科普基础条件提升试点示范

建设 

执行期限：2 年。 

支持方式：事前立项，支持强度不超过 500 万元。计划立项

1 项。 

项目内容：按照《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实施“百县千镇万村高

质量发展工程”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决定》《广东省全民科

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实施方案（2021—2025 年）》等要求，依托

农村党群服务站、新时代文明实践站、农村少年宫、农家书屋、

村卫生站等基础设施，面向农民、青少年、老年人等重点群体，

综合运用数字技术、展教技术等先进的科普手段，围绕农村群众

亟需的农业科技、教育、健康、安全等需求，因地制宜拓展丰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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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普内容和元素，着力提升粤东粤西粤北地区乡村科普服务能

力，促进提高乡村群众科学文化素质，助推“百县千镇万村高质

量发展工程”建设。 

考核指标：建设不少于 24 个乡村科普示范点，粤东粤西粤

北地区 12 个地级以上市每个市不少于 2 个；每个科普示范点建

设内容包括但不仅限于：一个科普宣传栏、一个科普图书室、一

批科普展品、一台多功能科普信息化终端设备、一项室内科普环

境改造；围绕农村和农民关注的热点问题，生产生活中面临的难

题，定期更新科普内容，执行期内每个科普示范点科普内容至少

更新 3 次；建立科普展品共享轮换机制，轮换周期为半年，执行

期内每个科普示范点科普展品至少轮换 2 次。 

申报条件：申报单位应为广东省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

业单位；申报单位应具备比较丰富的科普工作经验、较强的科普

内容开发能力、便捷完善的科普资源获取渠道，分别提供相关证

明材料；申报单位应提供乡村科普示范点遴选方案，示范点遴选

应当遵循公平、合理原则以及区域均衡原则；申报单位应提供乡

村科普示范点建设计划方案，示范点建设应当遵循绿色环保、可

持续发展原则。 

 

 

 

 


